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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监察厅
关于有关中介机构为吉港集团违规评估、验资、公证等情况报告的通知
吉政办发〔2004〕63号
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省监察厅《关于有关中介机构为吉港集团违规评估、验资、公证等情况报告》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在大力培育和发展中介机构的同时,要加强监管,规范服务,进一步维护市场秩序。

二○○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省监察厅关于有关中介机构为吉港集团违规评估、验资、公证等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

　　省监察厅在与有关部门配合调查长春吉港集团桑粤春等人违纪违法问题过程中,发现部分中介机构违反规定,为吉港集团提供了验资、审计、评估报告和资产公证。其中4个会计师事务所为吉港集团累计出具了2.5亿元的验资报告;3个中介机构为吉港集团出具总评估价为29,506.6万元的资产评估报告,致使吉港集团从银行贷出资金8968万元,至今未还。这些中介机构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损害了中介组织的信誉,为桑粤春等人违法犯罪创造了条件,也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评估。1999年3月,吉港集团找到时任长春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法人代表苏某,提出对吉港建筑材料经销处未竣工的综合楼和厂房进行评估,并要求给予关照,评估到8,000万元以上。苏在明知未竣工工程不能进行评估的情况下,让吉港集团出具工程决算书。吉港集团将工程预算书换了封面,作为决算书提供给了评估事务所。该所以此作为评估的主要依据,按吉港集团要求的8000万元倒推出每平方米的评估单价,引用最上限的修正系数提高价格,将该经销处评估为8,084万元。之后不久,吉港集团送给苏某1万元人民币。吉港集团用这个评估报告的价格将该经销处抵押给长春市工商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贷出6,639万元人民币,至今未还。2002年10月,经吉林中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该经销处原样进行评估,评估价为3,665.32万元。按抵押贷款不能超过抵押物价值70%的上限计算,吉港集团用长春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从银行多贷出4,073.3万元。

　　2001年3月,长春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转制为长春中兴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了贷款,吉港集团派员到该估价公司,再次委托对吉港建筑材料经销处的办公楼和综合楼进行评估,要求评估值必须在1.2亿元以上。该公司评估员经实地考察,认为估价到1.2亿元明显过高。但为了赚取估价费,该估价公司依据吉港建筑材料经销处装修工程决算书,便为吉港集团出具了1.248亿元的评估报告。有关当事人因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于2002年11月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2、虚假验资。1998年,吉港集团找到吉林省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林某,要求对公主岭吉港肉业公司验资。在该公司房产没有产权证、土地证及没有机器设备购货凭证的情况下,林某草拟了资产5000万元的虚假验资报告。后因信达会计师事务所与吉港集团对中介费没有达成协议,信达事务所没有给吉港集团出具验资报告。林某又受吉港集团之托,找到吉林春城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刘某,并将他原来草拟的验资报告底稿及吉港集团提供的资料交给刘。春城审计师事务所依据林提供的资料出具了5000万元的验资报告。因春城审计师事务所没有派人去实地验资,便让林在验资报告上“跨所”加盖了个人名章。因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有二名以上股东,林又按吉港集团要求,请春城审计师事务所在原验资报告基础上,虚构一名股东出资800万元,再次出具了同一序号的验资报告。1999年初,林某到春城审计师事务所工作,又应吉港集团要求,在前次验资报告基础上,将名头改为吉林省吉港肉业公司,私自加盖了本所一名注册会计师的名章,出具了虚假验资报告。吉港集团以此报告在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吉林省吉港肉业公司。2001年,吉港集团决定在榆树市建肉业加工厂,同年6月,吉港在办理工商注册时,因没有验资报告,便到榆树市会计师事务所,要求用设备进行验资。由于刚建厂没有设备,吉港集团从南京一厂家要来购货发票传真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以此传真件出具验资报告,该所没有同意。后在榆树市政府领导的干预下,榆树市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500万元的验资报告。

　　3、随意公证。1998年9月,吉港集团虚假投资500万元注册成立了吉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其中吉港集团虚假投资450万元,占90%股份,桑粤春的姐姐虚假个人投资50万元,占10%股份。2000年10月,桑粤春为了把吉港集团在吉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450万股权以还借款的虚假名义转让给其兄桑粤东,与桑粤东签订了协议书。为了使协议合法化,2001年3月,吉港集团委托吉林省公证处为吉港房地产公司国有资产转让出具公证书。有关要求规定,“国有股份转让给集体、个人等非国有经济成份时,须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审批或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请政府批准”,才能进行公证。省公证处有关人员没有认真研究,便依据长春市朝阳区工业局《关于长春吉港集团公司用股本金抵偿债务》的批复,为吉港集团出具了将450万股权转让给桑粤东个人的公证书,导致从法律上使该虚假协议合法化。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本应以诚信为本的中介机构,为什么会一味迎合客户的需要,冒着饭碗和招牌被砸的风险,在原则问题上弄虚作假?从我们调查的情况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1、利益驱动。前几年,许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中介机构,又没有统一的主管单位,分块管理,“各自为政”,监管不到位。在竞争曰趋激烈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的便丢掉了诚信公正的原则,违反规则揽业务,不择手段去捞钱。一些执业人员为了一己私利,抛弃职业道德,铤而走险,滥出虚假报告,导致大量国有资产“合法化”流失,给银行贷款带来了极大风险。
　　2、缺乏监督。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不到位是造成中介机构违规运作的重要原因,尽管有的中介机构已经委托行业协会管理,但多数行业协会除了每年例行的活动,平时很少有管理措施。这些中介机构都是独立的法人,既不是党内监督对象,又不是行政监察对象,纪委和监察部门都难以实施有效监督。只是在出了经济犯罪问题之后,才能由公安部门去处理,实际上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3、人情服务。有事找关系、找路子,是导致公证不公、中介介入的诱导因素。人情关系在评估、验资、审计过程中,时常左右着结果。一些人通过方方面面的关系,打通一个个关节,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主观愿望。省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林某,在本所不同意出验资报告后,又通过朋友找到省春城审计师事务所。春城审计师事务所领导碍于情面,无视有关规定,未经验资,便以林某提供的材料,跨所出具了验资报告,严重违反了有关规定。
　　4、行政干预。从目前的中介机构看,大都是由原来的行政执法部门衍生而来的,名义上虽然已与原单位脱钩,但是仍和其原来的主管单位或部门有联系,这就造成了行政权力对中介机构的干预。特别是在审计、验资、评估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领导暗示、介入等因素。如,吉港集团在榆树市成立肉业加工厂注册验资,榆树市会计师事务所在市政府领导同志的干预下,仅以南京市一个工厂传真过来的设备购置发票便出具了500万元的验资报告。
　　5、委托方提供失真资料。一般情况下,中介机构向委托方提供服务时,只对提供的资料进行验证评估,不负责资料的真伪,这使委托方有空可钻。委托方为了达到不正当目的,通过更改发票金额、改动设备名称后复印、作假账等手段,向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资料。中介机构不辨真伪,依据虚假资料提供服务,必然导致出具的带有法律性质的文书失真。现已查明,吉港集团委托11家中介机构办理的中介服务,均提供了虚假资料。
　　三、几点建议
　　中介机构作为特殊的新兴服务行业,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中介机构在各类腐败问题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案件不断浮出水面,强化对中介机构的监督管理显得愈加重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的要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评估行业管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01号文)和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应在大力培育和发展中介机构的同时,加强监管,规范服务,进一步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
　　1、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管理监督。中介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改进和加强对中介机构的行政管理,认真做好制定中介机构行业管理的规章制度,明确从业人员上岗标准,加强资格考核和管理,监督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执业情况。行业协会要拟定并组织实施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加强各项自律性管理制度建设,组织开展对中介机构和执业人员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处罚。
　　2、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打造诚信理念。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既要搞好服务、协调工作,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素质培养。通过强化职业道德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客观公正执业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作用和肩负的责任,努力做到依法从事中介服务,不为利益所诱惑,不为“权威”所屈服,诚信执业,客观公正地提供中介服务。
　　3、建立信用档案,约束不良中介活动。应着手从信用角度强化对中介机构的约束和监管。要建立中介机构信用档案,认真记录中介机构从业情况,定期对其信用进行考核评议。一旦出现失信、作假,即进入“黑名单”,进行公开披露,败其名声,断其客户。
　　4、加大处罚力度,追究连带责任。对于中介机构的失信、违规等做假行为,不但要处理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还要追究其连带责任。如果中介机构在评估、审计、验资等服务时,人为的高估和少估,要“假一罚十”,使其承担巨大风险,并追究其经济责任;问题严重的,要取缔其执业资格,对造假的从业人员要吊销其执业证书。
　　5、对违纪违法者,由省监察厅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法纪规章严肃处理。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予批转。
吉林省监察厅             
2004年6月21日             
